
（表一） 北京市海淀区人才服务中心

代办个人委托存档人员缴纳社会保险情况登记表 编号： —

第一项：个人基本信息

第二项：个人缴纳社会保险所需信息

《《《

《

声声声

声

明明明

明

》》》

》

一、本人同意采取委托《北京银行》代扣代缴的方式向社保中心缴纳社会保险；

二、本人同意并接受海淀人才代办社会保险协议内容；

三、本人必须确认所提供信息真实、有效，本人必须确认指定的《北京银行 京卡（借记卡）》（须

本人持 181818

18

位身份证申请办理）有效、号码正确；否则，导致社保关系转入不成功、银行扣款不成

功等责任及后果由本人承担；

四、本人应确认原保险状态真实（即：在北京是否已经办理过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如果在京已

经办理社会保险的，必须确认原参保单位已经通过社保中心办理了社保关系转出（减员）手续；否

则，导致社保关系转入不成功等责任及后果由本人承担；

五、签约后，本人须在海淀人才（向社保中心）上报社保关系的次月 111

1

日起，尽早登陆海淀人才网

站查实“上报未成功人员”，如确有不成功，尽快予以纠正并将结果通知海淀人才；并应及时向《北

京银行》核对首次扣款是否成功，或登陆海淀人才网站查询扣款未成功名单；否则，由于参保人没

有尽核查义务导致保险漏缴的责任及后果由本人承担；

六、本人应确保指定银行卡中余额充足，并定期核查银行扣款是否正常；否则，由于余额不足或参

保人没有尽核查义务导致社保漏缴责任及后果由本人承担。

〈请认真阅读如上《声明》内容〉

申请参保人签字：申请参保人签字：申请参保人签字：

申请参保人签字：

（他人代签无效）

200200200

200

年 月 日

姓名 公民身份证号(18 位)

性别
参加工作时间

(依据档案中记载)
年 月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离异 □丧偶

现有

学历
民族

户口所在地

街道名称
区（县） 街道（镇、乡 ）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个人身份

(依据档案中记载)

□工人

□干部
手 机

联系电话

（座机）

北京银行 京卡（借记卡）号：

是否为(在京)初次办理

养老失业保险养老失业保险养老失业保险

养老失业保险

□初次 □从原单位转出社保关系
选定养老失业

缴费基数档次
□低 □中 □高

是否为(在京)初次办理

医医医

医

疗疗疗

疗

保保保

保

险险险

险

□初次 □已经在北京 区（县）参加医保（截止）至 年 月份

《医疗保险手册》

定点医院机构名称

1： 2：

3： 4：

（在京）参加过医疗保险的：按照《医疗保险手册》抄写医院名称；正常扣款 12个月后另行申请变更医院。

（此次）为初次申请参加医疗保险的：自行选择医疗定点医院，如选足四家医院，须至少选一个“一级医院”。

贴相片处

(((

(

一寸彩照)

有医疗蓝本:
一张照片。

贴相片处

(一寸彩照)
在京初次参加

医疗保险:
需两张照片。



(社保中心留存)

（表二） 个人委托存档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协议书个人委托存档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协议书个人委托存档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协议书

个人委托存档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协议书

(((

(

养老失业养老失业养老失业

养老失业

)))

)

协[ ]字 号

甲方（个人委托存档人员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乙方：北京市海淀区人才服务中心

为做好本市个人委托存档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工作，方便个人委托存档人员缴纳社会保险

费，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特签订本协议，以求共同恪守：

第一条：甲方同意由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按月从其北京银行或邮政储蓄银行帐

户中扣缴社会保险费，并提供准确、有效、合法的电脑序号、居民身份证号码、银行帐号或

邮政储蓄存折帐号以及有效的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

通过北京银行《京卡》（借记卡）方式代扣代缴：

第二条：甲方提交本人书面申请，选择本人选择缴费基数档次为     □低 □

中 □高（三选一），按照社保中心公布当年度缴费基数确定本缴费年度（当年 4 月至下

一年 3 月）月缴费金额。每年二、三月份按照社保中心规定的时间、方式，甲方可以申请办

理下一个缴费年度的缴费基数档次变更。

甲方应及时到银行确认首次扣款情况。

甲方应及时查看上年社平工资标准以便确定本人缴费基数及缴费额度。

第三条：甲方应于每月 25 日前将当月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足额存入北京银行京卡或邮政

储蓄存折帐户，北京银行或北京邮政储蓄银行于次月 3 日开始按甲方确定的缴费金额从甲方

确定的账户中一次性扣缴甲方上月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乙方不能查询甲方银行账户内情况，

甲方可到北京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或通过两个银行的客服电话查询扣缴社会保险费情况。（北

京银行客服查询电话：010-96169）

第四条：本协议第一条内容发生变更的，本人（或委托代理人）应在变更后的 20 日（节

《京卡》卡号：

甲方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区 号

甲方联系电话： 手机 座机 -

甲方 18 位身份证号码：



假日除外）内以书面形式向乙方提出申请，经委托乙方办理社会保险经办业务的社保经办机

构核准后予以变更，由于甲方自身原因未能及时办理变更手续而发生缴费中断，所产生的后

果由甲方负责。

第五条：甲方可于每月 18 日前（节假日除外）到乙方办理转移调出手续。甲方到乙方办

理登记调出手续时需携带此协议书及《存档证》，如未携带上述材料，不予办理登记调出手续 。

办理登记调出手续后，经海淀区社保经办机构核定后，本协议书一并终止。办理登记调出手

续后，乙方于 5 至 10 个工作日内向社保中心办理社保“减少”手续，如遇特殊情况以当时工

作人员解答时间为准。（申请失业人员需另提交可显示近期划款情况的银行对帐单）

第六条：甲方未按规定时间足额存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导致银行扣款不成功，视为

甲方自动中断缴费，甲方应按时查询已登记社保缴费账户内余额，并按本人选择的缴费基数

按规定时间足额存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如甲方连续三个月未按规定时间足额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本协议自行终止。因甲方自身原因未能按规定时间足额存款导致银行扣款不成功而

发生缴费中断，产生下列后果由甲方承担：

1、甲方社会保险缴费年限间断，根据《关于对中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等有关问题的处理办

法》（京劳社养发[2002]206 号）等有关文件的规定不允许补缴；

2、由于甲方中断缴费影响其养老、失业保险待遇发放标准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保中心 ）

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七条：协议终止后，如甲方重新缴费，需另行签定《个人委托存档人员缴纳社会保险

费协议书》。

第八条：凡新出台的政策与本协议有关条款内容不一致的，自新政策实施之日起按新政

策规定执行，凡与新政策有抵触的条款内容自然失效。

甲方（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乙方（盖章）：

经办人（签字）：

200___200___200___

200___

年_________

___

月_________

___

日

北京市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联系电话：010-82071188
北京市社保政策咨询热线：12333

北京市海淀区人才服务中心 网址：http://www.hdrc.com.cn
北京市海淀区人才服务中心社会保障部 联系电话：010-68944235

http://www.hdrc.com.cn


（表三） 代办代办代办

代办

(((

(

养老养老养老

养老

失业失业失业

失业

医疗医疗医疗

医疗

)社保缴纳协议书社保缴纳协议书社保缴纳协议书

社保缴纳协议书

协[ ]字 号

甲方（申请参保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北京市海淀区人才服务中心（为社保代办机构）

为做好个人委托存档人员参加“灵活就业类”社会保险工作，方便个人委托存档人员缴纳社会

保险费，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特签订本协议，以求共同恪守：

第一条：甲方同意由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简称：社保中心）按月从其北京银行指定帐户

中扣缴社会保险费；甲方并承诺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有效。

第二条：〈养老失业保险〉〈养老失业保险〉〈养老失业保险〉

〈养老失业保险〉

甲方选择缴费基数档次为      □□□

□

低低低

低

□□□

□

中中中

中

□□□

□

高高高

高

（三

选一），按照社保中心公布当年度缴费基数以确定本缴费年度（当年 4 月至下一年 3 月）月缴费金

额。每年二、三月份期间，按照社保中心规定的时间、方式，甲方可以申请变更下一个缴费年度的

缴费基数档次。

第三条：在上报、扣款正常的情况下，甲方本次缴纳各项保险的起算时间、扣款时间：

第五条：甲方应于每月底前应将下月划扣缴纳的养老失业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足额存入北京银行京

卡（借记卡）；北京银行于次月 15 日前分别划扣养老失业保险费和医疗保险费。乙方作为社保代办

机构，不掌握银行扣缴保险费的信息，甲方应到北京银行查询逐月扣缴社会保险费及余额情况。每

年 4月北京市将调整上一年度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缴费基数），甲方应提前存入相应金额。

第六条：参保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划款的）银行帐号发生变更的，本人（或委托代理人）应及

时以书面形式向乙方提出申请，经海淀区社保中心核准后予以变更。由于甲方自身原因未能及时办

理变更手续而发生缴费中断，所产生的后果由甲方负责。

第七条：〈〈〈

〈

社保转出社保转出社保转出

社保转出

〉〉〉

〉

甲方可于每月 18 日前（含 18 日）持本协议到乙方办理当月社保转出登记手

续，经乙方和社保经办机构核定后，本协议一并终止。如申办失业转街道：需另提交银行对帐单。

第八条：甲方未按规定时间足额存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导致银行扣款不成功，视为甲方主动停

止缴费。甲方应按时查询已登记社保缴费账户内余额。如甲方连续欠费三个月致“中断”（养老失

业、医疗保险分别计算欠费月），社保中心在第四个应缴费月停止银行划扣此项保险费，同时本协

议自行终止。协议终止后，如甲方重新缴费，需另行签定协议。乙方无权代办各项保险的补缴手续 。

第九条：〈养老失业保险〉〈养老失业保险〉〈养老失业保险〉

〈养老失业保险〉

因甲方自身原因未能按规定时间足额存款、导致银行扣款不成功而发生

缴费中断，产生下列后果由甲方承担：（一）甲方社会保险缴费年限间断，根据《关于对中断缴纳

基本养老保险费等有关问题的处理办法》（京劳社养发[2002]206 号）等有关文件的规定不允许补缴；

（二）由于甲方中断缴费影响其养老、失业保险待遇发放标准的，社保中心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条：〈〈〈

〈

医疗保险〉险〉险〉

险〉

因“中断”重新签定代办协议后，医疗保险“生效时间”按初次参保对待：

区县社保中心通过医疗保险信息系统设定医疗等待期（政策规定的连续足额缴费 180 天 ）。

第十一条：〈〈〈

〈

医疗保险〉险〉险〉

险〉

甲方在连续三个应缴费之月中第一个和第二个月发生欠费的，区县社保中

参保人与海淀人才参保人与海淀人才参保人与海淀人才

参保人与海淀人才

签定代办协议时间签定代办协议时间签定代办协议时间

签定代办协议时间

养老、失业、医疗保险（三险）养老、失业、医疗保险（三险）养老、失业、医疗保险（三险）

养老、失业、医疗保险（三险）

海淀人才向社保中心上报时间海淀人才向社保中心上报时间海淀人才向社保中心上报时间

海淀人才向社保中心上报时间

保险缴纳保险缴纳保险缴纳

保险缴纳

起算月份起算月份起算月份

起算月份

银行扣款时间银行扣款时间银行扣款时间

银行扣款时间

于18日之前（含 18日 ） （签协议）当月 （签协议）当月 （签协议）下月

于 18 日之后 （签协议）下月 （签协议）下月 （签协议）下下月

（参保人持有，应妥善保存）（参保人持有，应妥善保存）（参保人持有，应妥善保存）

（参保人持有，应妥善保存）



心将暂时中断甲方第二个和第三个月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第十二条：〈〈〈

〈

医疗保险〉险〉险〉

险〉

甲方按期足额缴费，按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如未能享受政策规定

应给予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甲方有权申诉，并可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予以解决。

第十三条：〈〈〈

〈

医疗保险〉险〉险〉

险〉

甲方参保后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再次续保后，按初次参保对待（同第十条）：

（一）甲方因个人原因在医疗等待期内提出减员且缴费中断 1 个月及以上的，续保后，医疗等待期

重新设定；（二）凡处于连续参保缴费状态（含医疗等待期结束的）的甲方，其因个人原因提出减

员且缴费中断超过 60天的，续保后，医疗等待期重新设定。甲方中断缴费在 60 天以内的，其续保

后，可按连续参保对待。

第十四条：距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六个月的个人委托存档人员不列入本协议签约范围（甲方的社

保关系原本就在乙方，因中断等原因的重新签约除外）。甲方如符合社保中心关于“办理提前退休”

规定，养老失业保险正常扣款六个月后方可办理退休手续，否则乙方有权拒绝受理。

第十五条：乙方如符合社保中心规定退休条件的，并符合上一条款约定，需要提前两个月向乙方提

出书面申请，并应尽积极配合义务，并满足社保中心关于退休的各项要求。

第十六条：凡新出台的政策与本协议有关条款内容不一致的，自新政策实施之日起按新政策规定执

行，凡与新政策有抵触的条款内容自然失效。

甲方（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乙方（盖章）：

（他人代签无效） 经办人（签字）：

200___200___200___

200___

年_________

___

月_________

___

日

北京市社保政策咨询热线：123331233312333

12333

；海淀区社保中心联系电话：010-82071188010-82071188010-82071188

010-82071188

海淀区人才网址：http://www.hdrc.com.cn； 海淀人才联系电话：010-68944235
---------------------------------------------------------------------------------------------------------------------------------------------------------------------------------------------------------------------------------------------------------------------------------------------------------------------------------------------------------------------------------------------------------------------------------------------------

-------------------------------------------------------------------------------------------------------------------------------------------------

附一：参保人员签定保险代办协议后，应注意事项：

“银行正常扣款”是参保人员应当关注的首要问题。参保人员每月应足额存款并核实扣款情况。

附二：《情况登记表》中参保人向海淀人才签字承诺的“声明”内容如下：

一、本人同意采取委托《北京银行》代扣代缴的方式向社保中心缴纳社会保险；

二、本人同意并接受海淀人才代办社会保险协议内容；

三、本人必须确认所提供信息真实、有效，本人必须确认指定的《北京银行 京卡（借记卡）》（须本人持 181818

18

位

身份证申请办理）有效、号码正确；否则，导致社保关系转入不成功、银行扣款不成功等责任及后果由本人承担 ；

四、本人应确认原保险状态真实（即：在北京是否已经办理过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如果在京已经办理社会保

险的，必须确认原参保单位已经通过社保中心办理了社保关系转出（减员）手续；否则，导致社保关系转入不成

功等责任及后果由本人承担；

五、签约后，本人须在海淀人才（向社保中心）上报社保关系的次月 111

1

日起，尽早登陆海淀人才网站查实上报结

果，如有不成功，尽快予以纠正并将结果通知海淀人才；并应及时向《北京银行》核对首次扣款是否成功，或登

陆海淀人才网站查询扣款未成功名单；否则，由于参保人没有尽核查义务导致保险漏缴的责任及后果由本人承担 ；

六、本人应确保指定银行卡中余额充足，并定期核查银行扣款是否正常；否则，由于余额不足或参保人没有尽核

查义务导致社保漏缴责任及后果由本人承担。

18日前

签定的协议

当月底

足额存款

（签约日）下月初

可登陆海淀人才网查上报结果

（签约日）下月 16日后

到银行核对扣款情况

银行“医扣”三次后

来换（领）《医疗保险手册》

18日后

签定的协议

下月底

足额存款

（签约日）下下月初

可登陆海淀人才网查上报结果

（签约日）下下月 16日后

到银行核对扣款情况

银行“医扣”三次后

来换（领）《医疗保险手册》

http://www.hdrc.com.cn


（以下内容仅供填表人了解，不需要打印）

附一：《打印、填表说明》附一：《打印、填表说明》附一：《打印、填表说明》

附一：《打印、填表说明》

一 、“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至关重要，一定好认真填写、验对；

二、（表一、表二、表三 各一份） 须先打印（A4）后再填写；

其中表二（第 2、3 页）打印在同一张 A4 纸上（正反面）；

表三（第 4、5 页）打印在同一张 A4 纸上（正反面）；

三、表一：需要逐项认真填写、“签字确认”处本人签名、写日期；

如果是在北京已经缴纳过医疗保险、持有《医疗保险手册》的：

“定点医院名称”按照原手册上“照搬”；正常扣款满一年以后再另行申请办理医院

变更手续；

在京初次参加医疗保险的，自行从《北京社保医疗定点医院名单》（海淀人才办公现

场提供）中选择“定点医院名称”。

四、表二：需要填写正面上方：姓名、身份证号码、填写“第一条”各项内容；

五、表三：需要填写正面上方：姓名、身份证号码；

六、对于有疑问或不会填写的项目，由工作人员现场指导填写；

七、必须”本人”到海淀人才现场签字后协议生效，海淀人才不受理他人代办；

八、如果发生参保人自行下载打印内容与海淀人才网站范本内容不一致时，签定的保

险代办协议自始无效。

附二：《海淀人才代办保险服务对象》附二：《海淀人才代办保险服务对象》附二：《海淀人才代办保险服务对象》

附二：《海淀人才代办保险服务对象》

（1）海淀人才的个人委托存档人员，持有海淀人才《存档证》；

（2）年龄距离国家法定退休时间不少于六个月；如符合社保政策关于“办理提前退

休”的，在签定代办协议正常扣款六个月后方可申请办理退休手续。（因为办理社保

关系转入，以及办理退休手续前期准备都有较长的时间周期）。



附三：附三：附三：

附三：

向海淀人才申请（协议）代办社保缴纳的手续向海淀人才申请（协议）代办社保缴纳的手续向海淀人才申请（协议）代办社保缴纳的手续

向海淀人才申请（协议）代办社保缴纳的手续

第一步：向“海淀人才流动部”办理“““

“

个人存档个人存档个人存档

个人存档

”””

”

；

第二步：与“海淀人才社保代办部”签定代办保险协议，需准备材料准备材料准备材料

准备材料

如下：

111

1

、、、

、

海淀人才的《存档证》《存档证》《存档证》

《存档证》

；

222

2

、、、

、

18 位号码的身份证身份证身份证

身份证

及复印件一张；

333

3

、、、

、

两张一寸彩色照片彩色照片彩色照片

彩色照片

———限在京初次申请参加医疗保险人员；

一张一寸彩色照片彩色照片彩色照片

彩色照片

———限在京参加过医疗保险，持有《医疗保险手册》的人员 ；

444

4

、、、

、

本人凭 18 位号码身份证向《北京银行》《北京银行》《北京银行》

《北京银行》

申请办理的：《京卡（借记卡）》《京卡（借记卡）》《京卡（借记卡）》

《京卡（借记卡）》

；

555

5

、、、

、

如以前在京缴纳过医疗保险的，另需提供《医疗保险手册》《医疗保险手册》《医疗保险手册》

《医疗保险手册》

（即：蓝本）；

666

6

、、、

、

必须本人签定本人签定本人签定

本人签定

代办协议，他人代签无效他人代签无效他人代签无效

他人代签无效

。

提示：提示：提示：

提示：

在京参加过养老、失业、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应提前敦促提前敦促提前敦促

提前敦促

原参保单位向社保中

心办理社保转出手续(即：减少)。注：不需要向海淀人才提供相应材料。

上报时间：上报时间：上报时间：

上报时间：

每月 181818

18

日前日前日前

日前

签定代办协议：海淀人才于当月向社保中心上报，保险从当当当

当

月起缴、下月扣款月起缴、下月扣款月起缴、下月扣款

月起缴、下月扣款

。（海淀人才无权受理补缴无权受理补缴无权受理补缴

无权受理补缴

）。

附表一：200920092009

2009

缴费年度缴费年度缴费年度

缴费年度

“““

“

灵活就业灵活就业灵活就业

灵活就业

”””

”

保险月缴费金额（适用于：保险月缴费金额（适用于：保险月缴费金额（适用于：

保险月缴费金额（适用于：

200920092009

2009

年年年

年

444

4

月月月

月

———

—

201020102010

2010

年年年

年

333

3

月）月）月）

月）

低档：低档：低档：

低档：

中档：中档：中档：

中档：

高档：高档：高档：

高档：

（申请缴纳基数档次变更：每年（申请缴纳基数档次变更：每年（申请缴纳基数档次变更：每年

（申请缴纳基数档次变更：每年

222

2

、、、

、

333

3

月份期间，登陆海淀人才网站了解月份期间，登陆海淀人才网站了解月份期间，登陆海淀人才网站了解

月份期间，登陆海淀人才网站了解

“““

“

变更变更变更

变更

”””

”

具体规定和要求）具体规定和要求）具体规定和要求）

具体规定和要求）

附表二：签定保险代办协议后保险上报时间、起缴时间、扣款时间：签定保险代办协议后保险上报时间、起缴时间、扣款时间：签定保险代办协议后保险上报时间、起缴时间、扣款时间：

签定保险代办协议后保险上报时间、起缴时间、扣款时间：

“养老失业”缴费基数：1490 元（社平工资的 40%）；“医疗”缴费基数为：2608元； “三险”年缴费总额：5981.28 元

“月扣月扣月扣

月扣

”””

”

：315.88315.88315.88

315.88

元元元

元

（养老+失业） “医扣医扣医扣

医扣

”””

”

：：：

：

182.56182.56182.56

182.56

元（医疗） 月合计：498.44498.44498.44

498.44

元

“养老失业”缴费基数：2236 元（社平工资的 60%）；“医疗”缴费基数为：2608元； “三险”年缴费总额：7879.08 元

“月扣月扣月扣

月扣

”””

”

：474.03474.03474.03

474.03

元元元

元

（养老+失业） “医扣医扣医扣

医扣

”””

”

：：：

：

182.56182.56182.56

182.56

元（医疗） 月合计：656.59656.59656.59

656.59

元

“养老失业”缴费基数：3726元（社平工资的 100%）；“医疗”缴费基数为：2608元； “三险”年缴费总额：11669.64元

“月扣月扣月扣

月扣

”””

”

：789.91789.91789.91

789.91

元元元

元

（养老+失业） “医扣医扣医扣

医扣

”””

”

：：：

：

182.56182.56182.56

182.56

元（医疗） 月合计：972.47972.47972.47

972.47

元

参保人与海淀人才参保人与海淀人才参保人与海淀人才

参保人与海淀人才

签定代办协议时间签定代办协议时间签定代办协议时间

签定代办协议时间

养老、失业、医疗保险（三险）养老、失业、医疗保险（三险）养老、失业、医疗保险（三险）

养老、失业、医疗保险（三险）

海淀人才上报时间海淀人才上报时间海淀人才上报时间

海淀人才上报时间

保险缴纳起缴月份保险缴纳起缴月份保险缴纳起缴月份

保险缴纳起缴月份

银行扣款时间银行扣款时间银行扣款时间

银行扣款时间

18 日之前（含 18日） 签协议 （签协议）当月 （签协议）当月 （签协议）下月

18 日之后 签协议 （签协议）下月 （签协议）下月 （签协议）下下月


